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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澳深合经发通〔2026〕12号

关于印发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评价
认定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评价认定办法》已经合作

区执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

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反映。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

2026年 4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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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/2026 号经济发展局规范性文件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评价认定办法

第一条

制定目的

为贯彻落实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横琴

粤澳深度合作区享受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端和紧缺人才

清单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人才高质量

发展若干措施》，吸引和集聚国际高层次人才，建立健全高层

次人才评定和服务管理体系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

适用对象

本办法所称高层次人才，是指依据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

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》（见附件）所评定的杰出人才、领军人

才、拔尖人才、青年英才。

第三条

评定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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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次人才评定坚持德才兼备、公平公正、业绩导向、服

务发展原则。

第四条

申请条件

高层次人才评定不受国籍、户籍和身份限制。

高层次人才除应当具备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层次人才

分类标准》规定的条件外，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拥护“一国两制”方针政策；

（二）诚实守信，有良好职业道德；

（三）业绩突出，专业水准处于行业领先地位；

（四）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十八个月及以上的企业或者机

构等用人单位中全职工作（党政机关在编人员、参公事业单位

在编人员、参照党政机关职级核定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除外）；

（五）杰出人才年龄一般在七十周岁以下，领军人才年龄

一般在六十周岁以下，拔尖人才年龄一般在五十五周岁以下，

青年英才年龄一般在五十周岁以下；引进年龄以在合作区首次

缴纳社会保险时间作为计算时点；特别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

可以适当放宽年龄限制；

（六）首次申请本条补贴的，须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

会保险十八个月及以上。享受豁免缴纳内地社会保险的境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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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境内人才，或因客

观原因未能在合作区缴纳社会保险的境内人才只需提供个人所

得税证明。

第五条

评定程序

高层次人才评定申请常年受理，按照以下程序评定：

（一）申请，申请人向所在用人单位提出评定申请，提供

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审核，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对申请人各项条件进行

审核；

（三）评定，用人单位对符合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层

次人才分类标准》的杰出人才、领军人才、拔尖人才、青年英

才作出推荐意见，并将申请材料报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进行评

定；

（四）公示，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向初步人选所在单位公

示评选结果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；

（五）发证，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对通过评定的申请人发

放相应级别的人才卡。

第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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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评定的特别规定

按照澳门特区第 7/2023 号法律《人才引进法律制度》引进

的“高端人才”和“优秀人才”，由与合作区企业具有关联关

系的澳门公司或者合作区用人单位聘用，且每年在合作区工作

的时间累计不少于九十天的，可以申请认定为合作区高层次人

才。

对于就职于纳入合作区经济发展局“培优”企业清单的申

请人，在符合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评定申报条件的前提下，可择

优评定为合作区的高层次人才。

第七条

合作区高层次人才评定的说明事项

各用人单位每年申报人数不得超过十人，入选人数具体以合

作区人才主管部门评定结果为准。

第八条

组织实施

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高层次人才评定工作，牵头

制定相关政策措施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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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

争议处理

对评定结果存在争议的，由申请人向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

提出复核申请，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须配合合作区人才主管部

门有关复核工作。

第十条

评定周期及管理要求

高层次人才评定有效期为五年。

高层次人才评定后，达到更高类别评定条件的，可以申请

重新评定相应人才类别。

经评定的高层次人才终止在合作区工作的，人才本人或者

用人单位应当在其离职前一个月内向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报告。

合作区人才主管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，对高层次人才在合作区实际工作情况随机开展抽查，加

强风险评估与应对。

第十一条

法律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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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在高层次人才评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取消评定资

格，不得再次申请合作区高层次人才的待遇，并且应当退回已

获取的人才待遇。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由有权机关依法追究法律

责任。

用人单位协助提供虚假证明或审核意见的，情节严重涉嫌

违法犯罪的，由有权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经评定高层次人才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高层次人才

的评定结果及相关待遇：

（一）存在危害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行为的；

（二）学术、业绩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三）提供虚假材料骗取高层次人才资格的；

（四）存在重大失信行为的；

（五）受到刑事处罚的；

（六）其他不符合国家政策鼓励导向的。

第十二条

解释权

本办法由合作区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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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日期和有效期

本办法自 2026 年 4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12

月 31日。

在本办法有效期内评定的高层次人才，本办法有效期截止

后仍按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履行剩余期限的管理要求。

附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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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

一、杰出人才

1.诺贝尔奖（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理学或医学、经济学、文学）、

科普利奖章、图灵奖、菲尔兹奖、阿贝尔奖、内万林纳奖，卡尔·弗

里德里希·高斯奖，陈省身奖，克拉福德奖、沃尔夫奖、拉斯克

医学奖、邵逸夫奖、京都奖、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、

普利兹克奖获得者、突破奖、巴尔赞奖、伊莉萨白女王工程奖、

约瑟夫‧施泰纳博士癌症研究基金会奖、千禧年科技奖、大脑奖、

艾伦‧沃特曼奖、科维理奖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。

2.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、美国国家科学奖章（总统科学

奖）、美国国家技术创新奖章、美国 Blavatnik青年科学家大奖、

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科研奖章、英国皇家金质奖章、日本国际奖获

得者、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（IEEE）荣誉奖章、电气电子工程

师学会（IEEE）技术领域奖项、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奖章（ASME

Medal）、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阿夫拉姆‧巴尔—科恩纪念奖章

（ASME Avram Bar-Cohen Memorial Medal）或美国机械工程师

学会托马斯‧考伊动力学奖章（ASME Thomas Caughey Dynamics

Medal）。

3.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国家实验室主任。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NNcEFKEXKSGpVvl9D-Dneplq-5_Hwzevemr6hrkrFLT9Aq0oLDpd2BvwjTqGCuEvDZMDplmkBDukUg4Pxqdz2Lmv90Jvp3mRneiPorJxeuYLpy0KrWZd-NDQQkZjdwpB&wd=&eqid=b688e507000100bf0000000664e2dbc1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zuJluofAymyoAZmwb3JxN3Ttzi3wJXh4WUTyi69R-tuWtzmHpDF4o09kZPNqHmajivZW9b9Ybz_ajQgwR5BXL-QQN5_PGSPOwA2QuO9-FH80VNhCdPfFK8r9nLo3CEFjXzhB2BJ8vJKw1o7Q_owTYus5q541q15asKUcb6dDJTBE3RMMc7cuna9ZdcAZROU8rSQ8BiKW53VpTpsSh5FKoDy9UKubKkrMSNuItX_dUyG&wd=&eqid=b33168ad000282e90000000664e2df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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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瑞典、

丹麦、挪威、芬兰、比利时、瑞士、奥地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澳

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俄罗斯、以色列、印度、乌克兰、新加坡、韩

国、葡萄牙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会士（比照中国“两院”院士）。

5.中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，中国政府友谊奖获

得者，香港特区政府“大紫荆”勋章获得者，澳门特区政府“大

莲花”勋章获得者。

二、领军人才

1.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（前五名完成人）、二等奖（前三

名完成人），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（前五名完成人）、二等奖

（前三名完成人）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（前五名完成人）、

一等奖（前三名完成人），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前三名完成

人），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（个人奖、集体奖突出贡献者），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（个人），国防科技工业杰

出人才奖。

2.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、未来科学大奖、求是杰

出科学家奖、求是终身成就奖、科学突破奖获得者，中国计算机

学会科学技术奖（最高科学技术奖、王选奖、海外科技人物奖）

获得者，树兰医学奖、吴阶平医学奖、南丁格尔奖获得者，金块

奖、国际建筑奖、红点设计奖、梁思成建筑奖获得者，劳伦斯奖

获得者，中国经济学奖、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、孙冶方经济科学

奖著作奖、论文奖（前两名完成人），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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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庚科学奖、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、科学探索奖、世界技能大

赛金牌获得者，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，南粤突出贡献奖获得者。

3.南非、巴西、沙特、土耳其、印度尼西亚、阿根廷、墨西

哥、卢森堡等新兴国家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会士（比照中国“两院”

院士），现任或曾任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（IEEE）、国际工

程技术学会（IET）、电气工程师学会（IEE）、国际计算机学会

（ACM）等国际著名学术组织主席或副主席，国际标准化组织

（ISO）标准样品委员会委员。

4.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荣誉学部委员，香港科学院资

深院士、创院院士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，全国杰出专业

技术人才，中国计算机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，岐黄学者，国医

大师，中华医学会、中国药学会各专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以上职

务人才，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典委员，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，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或首席专家，中国法学会会长、

副会长。

5.国家实验室副主任、学术委员会主任，全国重点实验室、

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

国家产业创新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

心主任，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瑞

典、丹麦、挪威、芬兰、比利时、瑞士、奥地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

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俄罗斯、以色列、印度、乌克兰、新加坡、

韩国、葡萄牙的国立研究所或国家实验室主任、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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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负责人，国

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负责人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、重大

研究计划、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（部门推荐）负责人；国

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；获得“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

金”“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”资助的学术带头人；教育部“长

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”创新团队带头人；科技部创新人才

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；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；

广东省“珠江人才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。

7.香港特区政府“金紫荆”勋章获得者，澳门特区政府“金

莲花”勋章获得者。

8.现任或曾任 U.S.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、QS世界大学排

名、泰晤士高等教育（THE）世界大学排名、软科世界大学学术

排名（ARWU）前两百位（申请年度最新排名）的世界知名大学

的校长、副校长。

9.现任或曾任世界五百强企业（《财富》或《财富中国》《福

布斯》或《福布斯中国》《胡润百富》榜单）、中国两百强企业

（《财富》或《财富中国》《胡润百富》榜单、中国企业联合会

榜单）、中国最具创新力五十强企业（《福布斯》或《福布斯中

国》榜单）总部董事长（或总裁）或首席类负责人（每个单位限

申请两人）。

10.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（含冠军产品所在企业）、专

精特新重点“小巨人”企业、独角兽企业创始人，一类新药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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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持有人的创始人或研发负责人，广东省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

重点产业链“链主”企业的创始人或研发负责人（每个单位限申

请两人）。

11.现任或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、联合国专门机构助理总

干事及以上职务人才，现任或曾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、世界贸

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及以上职务人才。

12.现任或曾任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及以上职务人

才，现任或曾任国际酒店品牌管理公司大洲级总部高级管理人才。

13.现任或曾任全球展览业协会（UFI）、国际大会及会议协

会（ICCA）、国际展览及项目协会（IAEE）首席执行官、首席

运营官及以上职务总部高级管理人才，大洲级委员会主席，中国

委员会主席。

14.现任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、世界银行（The

World Bank）、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、国际清算银行（BIS）、

世界知识产权组织、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、亚洲开发银行

（ADB）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（AIIB）、上海合作组织、

博鳌亚洲论坛、亚欧基金、东南亚国家联盟、美洲开发银行、国

际贸易中心、国际农业发展基金、欧盟或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最

高管理层成员。

15.现任或曾任美国高盛（Goldman Sachs）、摩根士丹利

（Morgan Stanley）、摩根大通（JPMorgan Chase）、花旗银行

（Citibank）、法国兴业银行（Societe Generale）、德意志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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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Deutsche Bank）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总部高级管理人才，普华

永道会计师事务所（Pricewaterhouse Coopers）、德勤会计师事

务所（Deloitte&Touche）、安永会计师事务所（Ernst&Young）、

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（KPMG）等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总部高

级管理人才，近五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全国排名前十位

的会计师事务所总部高级管理人才。

16.现任或曾任茱莉亚音乐学院、耶鲁大学音乐学院、英国

皇家艺术学院、美国普瑞特艺术学院、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、

纽约电影学院等世界著名艺术院校校长、讲座教授，柏林爱乐乐

团、维也纳爱乐乐团、伦敦交响乐团、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等世

界著名乐团首席指挥、艺术总监。

17.现任或曾任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

编辑、副总编辑，光明日报社、经济日报社、中国日报社、《求

是》杂志、中国新闻社总编辑。

18.现任或曾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

席，中国记者协会、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摄影家协会、中国电

影家协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杂技家协会、

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、中国曲艺家协会、中国

舞蹈家协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中国出版协会、中国期刊协

会、中国版权协会、中国印刷协会、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社协会、

中国书刊发行协会、制片人协会主席（会长）、副主席（副会长）。

19.近五年，直接培养出奥运会冠军或近两届列入奥运会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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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世界杯、世锦赛冠军的主教练员。

20.申请日前 1 年内进入香港恒生指数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综

合股价指数、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份股价指数、标准普尔 500指数、

纽约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、纳斯达克综合指数、富时 100指数、

德国 DAX指数、巴黎券商公会指数、日经平均指数、韩国综合

股价指数或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内市值前一百的公司（如该指数没

有一百家公司则包括所有成分公司）其中的符合横琴粤澳深度合

作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公司的现任或曾任董事局成员（包括非

执行董事）、首席类负责人。

21.近五年，在年营业收入一百亿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年纳税

额五亿元人民币以上，拥有国际发明专利或者国内发明专利的横

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重点产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用人主体担任董事

长、总经理或首席类负责人。

22.近五年，在业界具有很大影响力，具备引进重要重大项

目的管理能力或拥有国内领先水平以上的科技成果，能对合作区

产业创新起到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，或对推动合作区四新产业发

展产生显著社会经济效益，且在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、

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金融科技等重点产业企业担

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或首席类负责人。

三、拔尖人才

1.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（前三名完成人），省、部、

军队、国防自然科学奖、医疗成果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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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奖特等奖（前三名完成人）、一等奖（前两名完成人），国家

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（前两名完成人），中国专利金奖专利发明人

（前两名完成人）、中国外观设计金奖设计人（前两名完成人），

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（集体奖主要完成者前两位），省部

级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，澳门科学技术奖特等奖（前两名完成人）。

2.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得者，科学突破奖新视

野奖获得者，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成就奖获得者、创新奖获

得者、进步奖项目第一负责人，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（第

一完成人），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，南粤创新奖获得者，全

国名校长，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，长江韬奋奖获得者，

世界技能大赛银牌获得者，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获得者。

3.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（IEEE）、国际工程技术学会（IET）、

电气工程师学会（IEE）、国际计算机学会（ACM）等国际著名

学术组织会士（Fellow）。

4.香港科学院院士，青年岐黄学者，全国名中医，省部级有

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，中华医学会、中国药学会各专科委员会副

主任委员、常务委员，中华护理学会会长、副会长，国家级临床

重点专科带头人，省部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，全国专业标准

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，中国

工艺美术大师，国家高端智库副院长（副主任），中国法学会专

业研究会会长、副会长及省级分会会长、副会长，中华全国律师

协会、中国法医学会、中国司法鉴定协会、中国公证协会会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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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会长。

5.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、

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国家产业创新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

心、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，省（部）级重点实验室、技

术创新中心、工程研究中心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产业创新中心、

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，南非、巴西、沙特、

土耳其、印度尼西亚、阿根廷、墨西哥等新兴国家国立研究所或

国家实验室主任、副主任。

6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、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子课题负责人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负责人；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。

7.香港特区政府“银紫荆”勋章获得者，澳门特区政府“银

莲花”勋章获得者。

8.现任或曾任 U.S.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、QS世界大学排

名、泰晤士高等教育（THE）世界大学排名、软科世界大学学术

排名（ARWU）前两百位（申请年度最新排名）的世界知名大学

教授。

9.现任或曾任世界五百强企业（《财富》或《财富中国》《福

布斯》或《福布斯中国》《胡润百富》榜单）、中国两百强企业

（《财富》或《财富中国》《胡润百富》榜单、中国企业联合会

榜单）、中国最具创新力五十强企业（《福布斯》或《福布斯中

国》榜单）总部副董事长、副总裁、副总经理或总部直属一级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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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（大区区域部门）主要负责人（每个单位限报两人）。

10.现任或曾任“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”企业（以全国工商

联最新发布榜单为准）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（每个单位限申

请两人）

11.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认定的

潜力独角兽企业创始人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点产业链

“链主”企业的创始人或研发负责人，进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

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且获得产品注册证的三类医疗器械

产品注册持有人的创始人或研发负责人（每个单位限报两人）。

12.近五年，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《中国最佳医院专科

汇总排行榜》排行前十位的医院科室主任、副主任、主任医师。

13.现任或曾任联合国秘书处、联合国专门机构及其他政府

间国际组织或特别重要非政府间国际组织D级及以上职务人才。

14.现任或曾任世界旅行社协会联合会（UFTAA）、世界旅

行社协会（WATA）、国际旅游协会（IAT）、国际旅游联盟（AIT）

等国际性旅游组织副会长、副理事长及以上职务人才，现任或曾

任中国旅游协会、中国旅游车船协会等国家级旅游协会会长、理

事长。

15.现任或曾任全球展览业协会（UFI）、国际大会及会议协

会（ICCA）、国际展览及项目协会（IAEE）大洲级委员会副主

席，中国委员会副主席，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及

以上职务人才，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及以上职务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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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现任或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、世界银行（The

World Bank）、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、国际清算银行（BIS）、

亚太经合组织（APEC）、亚洲开发银行（ADB）、亚洲基础设

施投资银行（AIIB）、上海合作组织、博鳌亚洲论坛总部直属一

级部门（代表处）、大洲级区域总部高级管理人才。

17.美国高盛（Goldman Sachs）、摩根士丹利（Morgan Stanley）、

摩根大通（JPMorgan Chase）、花旗银行（Citibank）、法国兴

业银行（Societe Generale）、德意志银行（Deutsche Bank）等国

际著名金融机构总部直属一级部门、大洲级区域总部高级管理人

才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（PricewaterhouseCoopers）、德勤会

计 师 事 务 所 （ Deloitte&Touche ） 、 安 永 会 计 师 事 务 所

（Ernst&Young）、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（KPMG）等国际著名

会计师事务所总部直属一级部门、大区区域总部高级管理人才，

近五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全国排名前二十位的会计师

事务所总部高级管理人才。

18.现任或曾任茱莉亚音乐学院、耶鲁大学音乐学院、英国

皇家艺术学院、美国普瑞特艺术学院、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、

纽约电影学院等世界著名艺术院校教授，柏林爱乐乐团、维也纳

爱乐乐团、伦敦交响乐团、俄罗斯国家管弦乐团等世界著名乐团

首席演奏员，新加坡交响乐团、首尔爱乐乐团、日本广播协会交

响乐团等亚洲一流乐团首席指挥、艺术总监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、

上海交响乐团、中国爱乐乐团、香港管弦乐团、澳门乐团等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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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流乐团首席指挥、艺术总监。

19.中国新闻奖特别奖、一等奖（第一完成人），全国精神

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特等奖获奖作品导演、编剧、主演（排

名前两位），图书作者、词曲作者（第一完成人），中国文化艺

术政府奖“文华奖”单项奖最高等级奖，中国广播影视大奖（子

项：中国电影“华表奖”、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）导演、编剧、

主演（排名前两位），全国播音主持“金话筒”奖。

20.现任或曾任光明日报社、经济日报社、中国日报社、《求

是》杂志、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，人民网、新华网、央视网、光

明网、中国网、中新网、中国日报网总编辑、副总编辑、首席播

音员。

21.现任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记者协会、中国戏剧家

协会、中国摄影家协会、中国电影家协会、中国书法家协会、中

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杂技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家协会、中国电视艺

术家协会、中国曲艺家协会、中国舞蹈家协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

协会、中国出版协会、中国期刊协会、中国版权协会、中国印刷

协会、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社协会、中国书刊发行协会专业分会

主席（会长）、副主席（副会长）。

22.近五年，直接培养出奥运会项目第二、三名运动员，或

近两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世界杯、世锦赛第二、三名运动员的主

教练员，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获得者。

23.近五年，在年营业收入五十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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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亿元人民币以上，拥有国际发明专利或国内发明专利的横琴粤

澳深度合作区重点产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用人主体担任董事长、总

经理或首席类负责人。

24.近五年，在业界具有较大影响力，具备引进重大项目的

管理能力或拥有省内领先水平以上的科技成果，能对合作区产业

创新起到重要关键作用，或对推动合作区四新产业发展产生重大

社会经济效益，且在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、新一代信息

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金融科技等重点产业企业担任副董事长、

副总经理、副总裁或其他高层负责人以上职务者。

四、青年英才

1.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（前两名完成人）、全国中小学青

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，中国专利银奖专利发明人（前两名完成

人）、中国外观设计银奖设计人（前两名完成人），省部、国防、

军队自然科学奖、医疗成果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

（前两名完成人）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的青年科技奖，

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前两名完成人）、一等奖（第一完成人），

澳门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（前两名完成人）、二等奖（前两名完成

人），中国青年创业奖获得者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

获得者，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二、三等奖（第一完成人）。

2.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，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，全国专业

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委员，国家高端智库一级研究部

门负责人，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，全国模范教师、全



— 22 —

国优秀教师，省级特级教师，世界技能大赛铜牌获得者，省级技

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。

3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、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子课题副组长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副组长、子课题负责人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

上项目负责人，省、部级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主持人。

4.中华医学会、中国药学会各专科委员会委员、省级分会专

业委员会副主任以上委员，中华护理学会各专科委员会主任委员、

副主任委员，省级医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，省级名中医。

5.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、中国法医学会、中国司法鉴定协会、

中国公证协会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、委员，省级协（学）会会长、

副会长。

6.近五年，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《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

行榜》排行前一百位的医院科室主任、副主任、主任医师。

7.现任或曾任 U.S.News全球最佳大学排名、QS世界大学排

名、泰晤士高等教育（THE）世界大学排名、软科世界大学学术

排名（ARWU）前两百位（申请年度最新排名）的世界知名大学

副教授。

8.现任或曾任世界五百强企业（《财富》或《财富中国》《福

布斯》或《福布斯中国》《胡润百富》榜单）、中国两百强企业

（《财富》或《财富中国》《胡润百富》榜单、中国企业联合会

榜单）、中国最具创新力五十强企业（《福布斯》或《福布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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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》榜单）总部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或与之级别相当的专业技

术人员，总部直属一级子公司（大洲级区域部门）高级经营管理

人员、研发技术部门或工艺设计部门主要负责人（每个单位限申

请两人）。

9.现任或曾任“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”企业（以全国工商联

最新发布榜单为准）总部的副总经理、首席财务管理人员、首席

产品管理人员、首席技术人员等任高管的经营管理人才。（每个

单位限申请两人）

10.现任或曾任联合国秘书处、联合国专门机构，以及其他

政府间国际组织，或特别重要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P3级及以上职

务人才。

11.现任或曾任中国旅游协会、中国旅游景区协会、中国旅

行社协会、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、中国烹饪协会、中国旅游车船

协会、中国旅游报刊协会副会长、副理事长，各专业委员会（分

会）会长、理事长，省级旅游组织会长、理事长。

12.现任或曾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各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及

以上职务人才，省级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及以上职务

人才。

13.获得特许金融分析师（CFA）或金融风险管理师（FRM）

资格证书且受聘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银行、证券、期货、保险

业及公募基金、第三方支付机构担任公司副职以上高级管理职位

且从事相应专业工作五年以上者。获得北美精算师（FSA）、英



— 24 —

国精算师（FIA）、澳洲精算师（IAA）或中国精算师（CAA）

资格证书，且受聘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保险公司法人机构担任

总精算师（精算责任人）等高级管理人员（每个单位限申请两人）。

14.现任或曾任茱莉亚音乐学院、耶鲁大学音乐学院、英国

皇家艺术学院、美国普瑞特艺术学院、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、

纽约电影学院等世界著名艺术院校副教授，新加坡交响乐团、首

尔爱乐乐团、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等亚洲一流乐团首席演奏员，

中国国家交响乐团、上海交响乐团、中国爱乐乐团、香港管弦乐

团、澳门乐团等中国一流乐团首席演奏员。

15.现任或曾任中国新闻二等奖（第一完成人）；全国精神

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导演、编剧、主演

（排名前两位），图书作者、词曲作者（第一完成人）；中国文

化艺术政府奖“群星奖”“动漫奖”获奖作品主创团队（排名前

两位）；中国戏剧奖、中国电影金鸡奖、大众电影百花奖、中国

音乐金钟奖、中国美术奖、中国曲艺牡丹奖、中国舞蹈荷花奖、

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、中国摄影金像奖、中国书法兰亭奖、中国

杂技金菊奖、中国电视金鹰奖等中国文联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个

人奖项获得者（排名第一位）。

16.近五年，直接培养出奥运会项目前八名或近两届列入奥

运会项目的世界杯、世锦赛前六名运动员的主教练员；直接培养

出亚运会项目前三名的主教练员；奥运会项目前三名的运动员，

亚运会项目冠军运动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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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近五年，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，出站后留

（来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，在企业从事科研工作两年以上

的博士后；或出站后留（来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，在企业

从事科研工作三年以上，近五年在合作区获国内发明专利授权两

件及以上或获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国家或欧盟的发明专利授权一件

及以上（排名前三位，不含新增变更人员）的博士后；或近五年

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两年以上，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在国

际高水平科技期刊（期刊所在各专业领域位于《期刊引用报告》

JCR一区以上）发表论文一篇，来合作区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，

且在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较为突出成绩的博士后。

18.近五年，在 U.S.News 全球最佳大学排名、QS 世界大学

排名、泰晤士高等教育（THE）世界大学排名、软科世界大学学

术排名（ARWU）前一百五十名（申请年度最新排名）的世界知

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，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与用人单位签

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，且在科技创新、科技成果转化、产业落地

等方面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。

19.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第一、二、三名的团队主要负责人，

中国创新创业大赛（省赛区）第一名的团队主要负责人，全国博

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获得金奖的项目团队负责人。

20.横琴国际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成长组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

等奖，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落户的企业或获奖项目的团队主

要负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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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近五年，累计获得经证监会或地方政府备案的风投机构

三千万元以上风险投资资金且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注册不超

过八年的非上市创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中担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或核

心技术负责人（每个单位限申请一人）。

22.近五年，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注册的非上市科技研发

类创业型中小企业，且获得申请当年度清科中国创业投资机构年

度排行榜或投中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年度排行榜前五十名的

投资机构第一轮融资一千万元以上，担任董事长、总经理或核心

技术负责人（每个单位限申请一人）。

23.在合作区年度工资薪金所得达到两百万元人民币（含）

以上的人才（每个单位每年限申请两人）。

24.近五年，在年营业收入十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年纳税额五

千万元人民币以上，拥有国际发明专利或国内发明专利的横琴粤

澳深度合作区重点产业和科技创新领域用人主体担任董事长、总

经理或首席类负责人。

25.近五年，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，具备先进的现代化企业

管理水平或拥有合作区内领先水平以上的科技成果，能对合作区

产业创新起到关键作用，或对推动合作区四新产业发展产生较大

社会经济效益，且在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与大健康、新一代信息

技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金融科技等重点产业企业担任一级部门

的部门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以上职务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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